
國立清華大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 

科號/組別 11210ZY 100242 人數限制 48 人（限教科系） 

課程名稱

（中文） 
服務學習—教科系 

課程名稱

（英文） 
Student Service 

單位名稱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課程 

負責人 

姓名：彭煥勝、王為國 

連絡電話：73041、73026 

e-mail：owen@gapp.nthu.edu.tw 
       wkwang@mx.nthu.edu.tw 

開課時數 

開課時數：3 單位 

基礎訓練時數：10 小時 

服務時數：20 小時 

上課時間 學期中 上課地點 依學生選擇服務項目 

服務時間 學期中 服務地點 依學生選擇服務項目 

課程簡述 

培養學生透過服務來拓展學習視野與培養人際互動的技巧，期待學生能本於課程專

業，思索可與社會連結的方式。服務類型主要分為以下兩類： 

1. 學校活動服務：協助大學辦理研討會、展演活動、招生相關活動、營隊服務、系學

會、社團活動或公演等，培養溝通、互助合作、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並激

發同學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熱誠。 

2. 國民小學服務學習：至國民小學協助晨光時間、課後輔導、補救教學、營隊、教育

創新發展、空間創新與再生、大型活動等等，並激發同學對於國民小學服務的熱誠。 

課程大綱 



一、 課程目標 

1. 藉由主動服務來深化學習效果，同時也能在服務的過程中接觸不同的人事

物，涵養成為教師的適應力與應變能力。 

2. 藉由服務學習促進學生的社會與公民責任、服務技能、個人發展及在真實

生活情境的學習能力，反思學習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 

3. 學生透過直接服務帶給社區實質的幫助與問題解決，也帶給社區（機構）

新的思考，同時因為參與帶給學生正向的成長經驗，使其繼續投入社會服

務，繼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二、 實施方式 

包含說明課程進行與服務實作方式、進行實地服務實作、體驗服務的經驗、活

動前後之反思討論與經驗分享。 

三、 課程進度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備註 

第 1 週 

5 小時/學期 
教科系

教室 

課程說明。 
 

第 2 週 

觀看志工服務經驗分享之相關

影片或閱讀服務學習相關文

章。 

 

第 3-18 週 20 小時/學期  
參與教科系公演活動或國小營

隊。 
 

第 18 週前 5 小時/學期 

 
繳交整體服務心得（300~500

字左右，照片 3-4 張）。 
 

四、 成績評量方式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所有基礎訓練及實作服務滿 30小時，以及繳交心得報告即及格，

並視參與活動類型的多樣化程度及投入活動的積極程度加分。 
 


